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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通天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福建华通置业有限公司、华鑫通国际招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华通天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补充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福建华通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通置业”）现持有华通天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香集团”或“上市公司”）44,220,000 股社会法人股，为天香集团非流通股股东；

华鑫通国际招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鑫通”）现持有天香集团 29,007,000 股社

会法人股，为天香集团非流通股股东。 

为了更好的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华通置业、华鑫通，现就有关天香集团股权分置改

革事项补充承诺如下： 

天香集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及股权分置改革若能获得实施，且天香集团能够获得上海证

券交易所核准恢复上市，则华通置业、华鑫通在香集团恢复上市后最早一期的定期财务报表

公告之日起十日内，提议召开天香集团股东大会（以下简称“该股东大会”），并提请该股东

大会审议天香集团以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股本议案，且华通置业、华鑫通承诺将在该股东大

会审议该议案时投赞成票。 

具体的以资本公积金定向转增股本方案如下： 

以天香集团恢复上市后最早一期定期财务报表载明的总股本 592,981,158 股（本次定

向发行及股权分置改革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无限售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定向转增

0.9281361 股，向除华通置业、华鑫通以外的限售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定向转增 0.5636022

股。本次定向转增后，无限售流通股股份总数为 123,723,485 股，相比天香集团恢复上市后

最早一期的定期财务报表载明的股本（即股权分置改革后的天香集团无限售流通股股本）

113,215,542 股无限售流通股股份，增加了 10,507,943 股，即通过本次补充承诺的实施，

无限售流通股股东每 10 股（以股权分置改革后的天香集团股本 592,981,158 股计）增加

0.9281361 股。若换算成以股权分置改革前的股本 548,185,486 股计，相当于无限售流通股

股东每 10 股增加 1.1011210 股。即以股权分置改革前的股本 548,185,486 股计，通过本次

补充承诺的实施，流通股股东登记于帐户上的股份，在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每 10 股增加

1.8988790 股的基础上，每 10 股再增加 1.1011210 股。 

特此公告。 

                                华通天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8 年 11 月 18 日 


